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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县：
“书记”“借”走29万元

警方快速冻结资金
本报讯 （通讯员 孙文军 王天

琦 记者 张楠）近日，青县的陈某分别
给青县公安局反网络电信诈骗中心和
盘古刑警队送去锦旗，感谢民警帮助
追回被骗的29万元钱。

2020年12月18日，青县公安局刑
警大队盘古刑警队接到当地的陈某报
警：他被一名冒充领导的骗子骗走 29
万元。

陈某说，2020年12月18日上午10
点多，他的微信上显示有人添加他为
好友，对方发来的申请备注着“我是某
某书记”。他与某某书记相识，便将对
方加为好友。

一开始，“书记”一直询问陈某一
些工作上的事。紧接着，“书记”突然说
他亲戚的公司需要一些资金周转，并
委婉地表达了向陈某借钱的意思。“书
记”要走了陈某的银行账户，又给其发
了一个银行账户的信息。

陈某没有怀疑，给“书记”提供的
银行账户打了 29万元钱。当日中午 12
点多，“书记”通知陈某，称自己已经给
陈某的账户转账 56万元，让他分两次
转到之前转账的账户。眼看自己的银
行账户并没有收到一分钱，陈某意识
到不对劲，马上通过电话与某某书记
联系。得知对方根本没向他借过钱，他
这才明白自己被骗了。

接陈某报警后，盘古刑警队民警
立即联合青县公安局反网络电信诈骗
中心民警，迅速启动案件侦办机制，根
据陈先生提供的相关线索，对被骗资
金紧急止付，并对骗子提供的银行卡
账户进行核查。经过民警努力，陈某被
骗的29万元钱全部被冻结在涉案银行
账户中。

随后，民警依照相关规定为陈某
办理了资金返还手续。今年5月25日，
民警将被冻结的29万元涉案资金全部
返还给陈某。

南皮：
“领导”骗走35万元
警方抓获一涉案人员

本报讯（通讯员 张立新 孙晓雨
记者 张楠）近日，南皮公安局刑警大
队破获一起电信诈骗案，将帮助实施
诈骗的天津籍嫌疑女子黄某某抓获。

5月 15日，南皮公安局接到当地
人王某报警。王某称，有人冒充某领
导，通过网络让他帮忙转账的方式，诈
骗他 35万元。南皮公安局刑警大队立
即成立专案组，对此案展开全面调查。

专案组民警经过细致侦查，锁定
了涉案的天津籍女子黄某某。

5月 24日，专案组民警获取了黄
某某在天津的行动轨迹，当即前往天
津对其展开抓捕。

当日 7 时许，在天津警方的协助
下，专案组民警将黄某某抓获。经审
讯，黄某某供述了她在知情的情况下，
将自己的银行卡出售给他人用于实施
诈骗的犯罪事实。

目前，黄某某已被南皮警方依法
采取强制措施。

本报讯 （通讯员 宋胜利 记者
张楠）近日，任丘一男子酒后驾车撞
死人后，竟叫来自己的父亲“顶包”。
任丘交警大队经过细致调查揭开事
故真相。

近日，任丘市石门桥镇 20 多岁
的曾某驾驶轿车沿任丘市五号路向
东行驶。在任丘市军营村路段，曾某
驾车撞死一名 50 多岁的男子，轿车
严重损坏。曾某一见惹了大祸，想到
自己当晚喝了酒，当场弃车逃逸。离

开现场后，他给父亲打电话，让父亲
“顶包”。曾某的父亲闻讯急匆匆赶到
现场，以肇事者的身份报警。

接到报警后，任丘交警大队副大
队长王瑞宝立即组织民警赶赴案发
现场。在现场，民警发现被撞的男子
伏某倒在血泊中，早已没了生命体
征。在接受询问时，曾某的父亲一口
咬定是他开的车。可是，办案民警询
问他案发细节时，他根本说不上来。
办案民警凭借经验判断，曾某的父亲

在说谎。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办案民警发

现，事发后曾某曾跟父亲通过电话。
曾某的父亲眼看瞒不住了，沉默片
刻，最终承认自己是替儿子“顶包”。

目前，任丘警方对曾某作出吊
销驾驶证、终身禁驾的处罚，并依
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曾某的
父亲因涉嫌包庇罪，被任丘警方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酒驾撞死人后竟让父亲“顶包”
任丘交警调查后揭开真相

近日，张某的家人拿到了东光的
王某给的3万元补偿款。

原来，东光的王某请同事张某等
人吃饭。酒后，张某从饭店的楼梯护栏
上摔下致死。张某的家人将张某的两
名同桌酒友以及饭店的负责人起诉至
东光法院。

东光法院经审理认定，张某酒后
从饭店楼梯护栏坐着向下滑行，不小
心跌落楼下死亡。张某的同桌酒友以
及饭店的负责人均不担责。聚餐时饮
酒对张某作出滑稽危险动作有相对促
进作用，基于人道主义与公平补偿的
原则，组织聚餐的王某补偿张某的家
人3万元。

参加同事聚餐饮酒
“滑楼梯”不幸身亡

甘肃的张某在东光的一家塑料厂
打工。2019年 11月底的一天晚上，他
的工友王某组织饭局，邀请张某等几
个同事吃饭。

王某将聚会地点定在李某经营
的饭店 3 楼的一个包间内。在聚餐
期间，王某一行喝了饭店提供的 3
瓶白酒以及两箱啤酒。就在饭局结
束前，参与聚餐的韩某因家中有事，提
前离开了饭店。

饭后，王某一行准备下楼离开。不
料，此时的张某作出了危险的举动：他
坐在楼梯扶手上向下滑行……不幸发
生了，张某不慎从楼梯上摔了下去。张
某被聚餐的同事送到了医院，后经抢

救无效死亡。
当天晚上，王某见张某出事立即

报警。当地警方派民警赶到现场，对案
件进行了调查取证。

死者家属起诉索赔
酒友饭店均称无责

张某的家人很快得知了张某身
亡的消息，赶到东光给张某办理了后
事。

去年年初，张某的家人将组织饭
局的王某、中途离席的韩某以及饭店
老板李某，一同起诉至东光法院，要求
王某、韩某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李某
承担次要责任。

张某的家人认为，聚餐时，张某大
量饮酒，饭局的组织者王某未加以制
止。酒友韩某未考虑酒后安全，提前
离场，所以王某和韩某应该对事故担
责。

对于张某家人的说法，王某并不
认可。他表示，他虽是饭局的组织者，
但饭后大家准备下楼离开时，张某侧
坐在楼梯扶手上向下滑行。他担心张
某危险，将张某拽下，随后张某在前，
他在后，步行下楼。不料，张某又一次
侧坐在楼梯扶手上向下滑，随后失去
平衡，不幸跌落楼下死亡。

对于张某的危险行为，王某表示
自己已经尽到了安全提示义务。

韩某表示，事发当天他提前离
场，与张某的意外没有直接必然的联
系，张某出事与他无关。

除了要求王某和韩某担责，张
某的家人还认为，饭店楼梯护栏空
隙太大，存在安全隐患，饭店老板李
某应为事故担责。

对张某家人的说法，李某则表
示，饭店内楼梯护栏不存在安全隐
患，张某的家人索赔无据。

酒友和饭店不担责
“约饭者”补偿3万元

东光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张某
家人提供的饭店照片，饭店护栏为正
常护栏，不存在安全隐患。韩某因家中
有事提前离场，与张某出事并不存在
必然的联系。

东光法院认为，张某侧身坐在楼
梯护栏上向下滑行，与其是否饮酒没
有关联性与必然因果关系。对张某的
危险举动，王某已经进行过制止，尽到
了同行人员的扶助义务，王某对事故
的发生不承担赔偿责任。

东光法院认为，王某几人聚餐时
饮酒，对张某作出危险动作有相对促
进作用。基于人道主义与公平补偿的
原则，王某作为聚餐组织者应适当补
偿张某的家人。

最终，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东光法
院最终判决王某向张某的家人支付补
偿款3万元。

张某的家人对东光法院的判决不
服，上诉至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
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决定维持
原判。

在东光一饭店内，张某酒后坐着楼梯护栏往下滑，不幸摔伤致死。
张某的家人将张某的两名同桌酒友及饭店负责人起诉到法院——

酒后“滑楼梯”身亡谁担责
本报通讯员 张宁宁 本报记者 唐慧

近日，孟村公安局
特巡警大队、城关派出
所联合开展防止校园
重大恶性案件的处置
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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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榆 轩 律 师 事 务 所
免费 咨询热线：

石延华：13323078108 张丙帅：15632788117
吴志彪：13582673877 杨秀霞 崔 魏：18031709298

我所欢迎有司法资格和执业经验的优秀律师加入我们的团队

我所现招聘具有
司法资格的实习律师，
有保底工资，待遇面议。

地址：沧州市新华西路41号（市二中西侧） 办公室电话：0317-2083783


